
 

 证券代码：600735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2017-018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交易内容：根据本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包括公司下属企业）预计

可能会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锦集团”）

及其关联企业于2017年在物流、结汇购汇、包装、房屋租赁等方面产生关联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在以往年度内董事会上已提出的并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

关于物流、结汇购汇、包装、房屋租赁等关联交易协议将延续至2017年。在2017

年3月27日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上表决上述《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时，董事张建华、王小苗先生

回避表决。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公告涉及的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计划是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均不会对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产生负面影响。 

一、2016 年度主要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 元 

资金往

来方名

称 

往来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关联

交易

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2016 年度实际

发生额 

2016 年预计

关联交易 

本报告期

实际发生

比上年预

计变动比

例（%） 

说明 

新 华 锦

集 团 山

东 海 锦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控股股

东的子

公司 

销 售

商品 

包装物

销售 
218,795.01 450,000.00 -51.38 

报告期山

东海锦公

司改良包

装所致 

新 华 锦

集 团 山

东 海 润

工 艺 品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控股股

东的子

公司 

销 售

商品 

包装物

销售 
7,169.60 15,000.00 -52.20 

报告期山

东海润公

司更换包

装所致 



 

山 东 即

墨 黄 酒

厂 有 限

公司 

新华锦

集团有

限公司

的子公

司 

销 售

商品 

包装物

销售 
61,025.64 350,000.00 -82.56 

报告期山

东即墨黄

酒厂改良

包装所致 

山 东 永

盛 国 际

货 运 有

限公司 

新华锦

集团有

限公司

的子公

司 

接 受

劳务 

货运代

理 
1,882,309.02 1,500,000.00 25.49   

山 东 工

艺 品 进

出 口 集

团 发 制

品厂 

新华锦

集团有

限公司

托管企

业 

租赁 
房屋租

赁 
500,000.00 500,000.00 0.00   

山 东 海

川 集 团

控 股 有

限公司 

新华锦

集团有

限公司

的子公

司 

租赁 
房屋租

赁 
340,894.59 585,200.00 -41.75 

报告期公

司子公司

降低费用

支出，减

少租赁费

所致 

新 华 锦

集 团 青

岛 锦 地

实 业 有

限公司 

山东海

川集团

控股有

限公司

的子公

司 

接 受

劳务 

物业服

务 
343,552.66 585,200.00 -41.29 

报告期公

司子公司

降低费用

支出，减

少物业费

所致 

新 华 锦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之母

公司 

其 他

流入 

接受担

保 
33,590,000.00 45,000,000.00 -25.36   

新 华 锦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之母

公司 

其 它

流入 

结汇购

汇关联

方返还

业务优

惠 

320,019.65 300,000.00 6.67   

山 东 新

华 锦 国

际 高 尔

夫 公 寓

有 限 公

司 

山东海

川集团

控股有

限公司

的子公

司 

租赁 
房屋租

赁 
47,570.22 0.00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山东永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 1,882,309.02 894,725.07 

新华锦集团青岛锦地实业有限公

司 
物业管理  343,552.66  585,194.13 

合   计  2,225,861.68 1,479,919.2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锦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包装物销售 218,795.01  265,642.19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润工艺品进出

口有限公司 
包装物销售 7,169.60  7,318.49  

山东即墨黄酒厂有限公司 包装物销售 61,025.64  194,087.74  

合   计  286,990.25 467,048.42  

2、关联租赁情况 

（1）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

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

费 

山东海川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340,894.59   585,194.13  

山东工艺品进出口集团发制品厂 房屋建筑物 500,000.00   500,000.00  

山东新华锦国际高尔夫公寓有限

公司 
房屋建筑物 47,570.22   

合  计  888,464.81  1,085,194.13 

（2）无偿使用情况 

2016 年，本公司与山东新华锦国际高尔夫公寓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

协议》。协议规定：新华锦国际高尔夫公寓有限公司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27号新华锦爱丁堡11号楼2层北部205平米房屋由本公司用于办公无偿使用。 

3、关联方有关提供或取得担保的信息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银行 
最高担保

金额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

日 

是否履

行完毕 

新华锦

集团有

限公司 

锦融发制

品 

交行

市北

支行 

13,600.00 

2,000.00 2015-12-7  2018-12-7  否 

海川工艺 1,359.00 2015-12-7  2018-12-7  否 

锦盛发制

品 
 

2015-12-7  2018-12-7  
否 

海顺地  2015-12-7  2018-12-7  否 

海川工艺 建行 1,111.00  2017-2-3  2018-2-3  否 

新华锦纺

织 
中信

银行 

1,000.00  2016-11-3  2017-11-3  否 

海诚 1,000.00  2016-11-3  2017-11-3  否 

锦盛发制

品 
1,000.00  2016-11-3  2017-11-3  否 

 

4、其他关联交易 

本公司通过第一大股东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方新华锦集团

有限公司外汇管理中心办理部分国际贸易业务的外汇结汇和购汇操作。由于新华

锦集团通过规模优势取得了银行方面的业务优惠，该部分优惠将由新华锦集团按

照每月的结汇购汇量于月底全部返还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贸易类公司。2016

年度结汇购汇金额及收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结汇金额(美元) 收益金额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6,147,069.40  62,495.69  

新华锦集团山东锦盛发制品有限公司 1,395,289.73  14,072.13  

山东新华锦纺织有限公司 24,209,888.53  243,451.83  

合  计 31,752,247.66  320,019.65  

5、关联往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账款   

山东即墨黄酒厂有限公司 14,122.60 14,122.60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41,186.83 62,549.58 

合 计 55,309.43 76,672.18 

其他应收款   

上海新华锦焊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459,987.24  

合 计 3,459,987.24  

应付账款   

山东永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17,680.00 18,632.00 

山东丽吉娜发制品有限公司 1,927,565.09 2,254,017.99 

合 计  1,945,245.09  2,272,649.99 

其他应付款   

山东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24,571.07 2,421,402.27 

合 计 2,524,571.07 2,421,402.27 

应付利息   

山东海川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8,875.70 92,555.75  

合 计 98,875.70 92,555.75  

 

二、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预计 2017年

交易金额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锦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

司 
销售商品 包装物销售 45.00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润工艺

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

司 
销售商品 包装物销售 2.00 

山东即墨黄酒厂有限公司 
新华锦集团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 
销售商品 包装物销售 35.00 

山东永盛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 

新华锦集团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 
接受劳务 货运代理 250.00 

山东工艺品进出口集团发

制品厂 

新华锦集团有限

公司托管企业 
租赁 房屋租赁 50.00 

山东海川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新华锦集团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 
租赁 房屋租赁 50.00 

新华锦集团青岛锦地实业

有限公司 

山东海川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 

接受劳务 物业服务 50.00 

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母公 其他流入 接受担保 5500.00 



 

司 

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母公

司 
其它流入 

结汇购汇关联

方返还业务优

惠 

50.00 

山东新华锦国际高尔夫公

寓有限公司 

山东海川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 

租赁 房屋租赁 20.00 

1、预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山东永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是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在部分

远洋航线上具有价格优势，所以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的业务公司有根据业务实

际情况选择该公司代理部分货物运输的情况。为此本公司与永盛公司签署业务合

作框架协议，约定：“公司及公司控股的业务公司可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委托

永盛公司代为操作相关货运代理业务；永盛公司承诺将按照市场价格为依据向公

司及公司控股的业务公司收取业务委托费用，保证不因关联关系而侵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预计2017年公司及公司控股的业务公司与永盛公司因货运

代理业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50万元。  

（2）本公司子公司因业务需要计划 2017 年度从银行借款 5500 万元，由新华锦

集团、鲁锦集团提供担保。 

（3）由于新华锦集团通过规模优势取得了银行方面的业务优惠，该部分优惠将

由新华锦集团按照每月的结汇购汇量于月底全部返还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

贸易类公司。据此预计，通过该操作能够使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贸易类业务公

司在2017年内将获得不超过50万人民币的结汇购汇手续费返还。该关联交易的协

议已经经过公司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仍在履行期。 

本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购汇、结汇业务的定价是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

于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中管理试点的批复》（汇复2008 116

号文）的要求，新华锦集团必须按照收汇与付汇当日的银行牌价与成员公司进行

清算，新华锦集团在资金的划拨与清算过程中不得向成员公司收取任何形式的手

续费；手续费返还的定价的依据是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的中间业务收费减免

政策。  

2、主要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1）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20号；法定代表人： 

张建华；注册资本：人民币81000万元；经营范围：对外投资、管理与经营（以上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范围）；物业管理；许可范围内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山东永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注册地：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20号，法定



 

代表人：周海明;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经营范围：在青岛口岸从事国际

船舶代理业务(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承办海运、空运、多式联运、国际会展

运输业务的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定舱，仓储、中转、

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服

务，国内水路、公路、铁路运输代理服务；商品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代理

报检业务。（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关联关系  

山东永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是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此上述各项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涉及的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计划均是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不会对公

司及公司中小股东产生负面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胜锐、吴刚、张力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

主要内容为：上述关联交易议案中所述价格的确立均是按照市场价格或国家管理

机构颁布的文件指导予以确定，公平合理，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公

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9 日 


